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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工務小組委員會參考文件  

 
 

補充資料  
711CL－啟德發展計劃－  

前跑道南面發展項目的前期基礎設施工程  
 
 
引言  
 
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08 年 1 月 30 日會議上審議上述工程計劃的
P WS C ( 2 0 0 7 - 0 8 ) 7 5 號文件時，委員要求當局向財務委員會提供以下補
充資料－  
 

( a )  設置新雷達的詳細計劃，包括對財政的影響。該雷達是用以
保持海事處船隻航行監察服務系統現時的覆蓋範圍；特別是

工程計劃中設置的輔助雷達是否足以保持監察的覆蓋範圍，

以應所需；  
 
( b )  擬設在北角政府合署的輔助雷達的設計，是否可以同時監察

航空交通；  
 
( c )  委員對受僱於工程計劃進行清拆和淨化污染物工程的工人的

防護措施表示關注，要求當局－  
 
( i )  就上述工程建議提供有關防護措施的進一步資料，並與

類似工程，即 708CL 號工程計劃「九龍東南發展計劃－
啟德機場北面停機坪的地盤整理和渠務工程」處理舊啟

德機場北面停機坪受污染泥土所採用的措施作出比較；

以及  
 
( i i )  考慮在工程合約內，訂立限制分判工程的條文，以便監

察承辦商有否遵守規定，落實擬議措施，保護工人免受

污染物危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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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局的回應  
 
上文第 1 ( a )段  
 
2 .  根據計劃，海事處船隻航行監察服務系統現時的覆蓋範圍將予保

持，詳情如下－  
 

( a )  由於新郵輪碼頭大樓會阻擋部分覆蓋範圍，現建議把 7 1 1 CL
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級別，以便在北角政府合署設置輔

助雷達。該輔助雷達會與南面停機坪現有雷達一起運作，以

保持所需的覆蓋範圍；以及  
 
( b )  隨着雷達現址或附近的規劃發展項目逐步進行，將需要在郵

輪碼頭設置新雷達以取代現有雷達。新雷達會與北角政府合

署的輔助雷達一起運作，以繼續保持所需的覆蓋範圍。新雷

達是 711CL 號工程計劃餘下工程的一部分，估計所需費用會
與北角政府合署輔助雷達的費用相若 (按 2007年 9月價格計算
約為 5 ,900 萬元 )。  

 
現有雷達及新雷達的位置圖載於附件。  
 
 
上文第 1 ( b )段  
 
3 .  根據海事處及民航處提供的資料，海上及航空交通的監察工作由

兩個獨立的系統分別運作。兩個系統使用的雷達各有不同的技術規格

及運作要求，而且以不同的仰角安裝。擬設在北角政府合署的雷達是

專為監察海上交通情況而設計，不能同時用作監察航空交通。  
 
 
上文第 1(c )段  
 
4 .  為確保工人進行擬議淨化工程時得到充分的保護，我們會參考類

似工程，即 708CL 號工程計劃下處理北面停機坪受污染泥土的良好經
驗。具體來說，我們會規定承辦商為工人實行以下一系列防護措施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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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清楚劃分「受污染區」及「已淨化區」，並制定適當的工作
程序及管理措施，包括灑水以免產生塵埃及利用中央廢水處

理器控制污水，從而締造一個安全、健康和衞生的工作環境 ;
以及  

 
( b )  提供防護裝備，包括面罩、呼吸防護器、合適的防護衣物，

以及為建造工人提供所需的工地安全與環境管理訓練。  
 

5 .  此外，我們會要求承辦商提交安全計劃及環境管理計劃，以便監

管安全工作程序。在擬議淨化工程進行期間，我們會委聘監督人員 (包
括環境監察小組、獨立的環境查核人、除污專家及駐工地人員 )，確保
承辦商完全遵從有關工地管理、環境監察及審核方面的規定。我們亦

會在合約內訂立有關條文，適當地管理並限制分判情況。這些條文包

括規定承辦商提交分判管理計劃，以作監察之用，並且把處理受污染

泥土工程的分判次數限制在不多於兩次。上述安排將確保有效監察承

辦商會遵從規定，為工人提供防護措施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發展局  
2008 年 2 月  




